
2025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一
责编：张琦 美编：范聪 校对：伊韦公告 08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市场
秩序，保障建筑装饰装修的工程质量和安
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
（构）筑物的装饰装修活动，实施对装饰
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法律、法规对古建筑、重要近现代建
筑、军事管理区建筑的装饰装修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装饰装修，
是指装修人使用装饰装修材料，对建
（构）筑物外表和内部进行修饰处理的活
动，包括建筑工程的装饰装修和农村居民
自建住宅以外的个人住宅的装饰装修。

本条例所称装修人，是指进行装饰装
修的建（构）筑物的建设单位、所有权人
或者使用人。

第四条 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装饰装修
活动的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公安、市场监督管
理、消防救援、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应急
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建筑
装饰装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依
法建立、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对从事建筑
装饰装修活动的单位及其执业人员实施
信用管理。

第六条 推行使用建筑装饰装修合同
示范文本。合同示范文本由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会同市市场监管部门制定。

第七条 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应当
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行业服务,规范行业行
为,受理建筑装饰装修咨询和投诉,协调解
决装饰装修纠纷，对违反协会章程的会员
单位进行处理。

第八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活动，应
当遵守规划、房屋安全、消防、环境保护以
及物业管理等有关规定和标准。

鼓励建筑装饰装修采用安全、环保、

节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第九条 城市建成区内主次道路两侧

和重要区域的建（构）筑物外立面装饰装
修，其色彩应当符合城市建筑色彩规划和
城市建筑色彩控制技术导则，遵守城市建
筑色彩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十条 城市、镇规划区内大中型或
者受保护的建筑物外立面装饰装修，装修
人应当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建筑物外立面装饰装修设置户外广
告设施的，应当到城市管理部门办理许可
手续。

装饰装修活动影响房屋安全的，应当
依照《徐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的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建筑装饰装修行为：
（一）损坏建（构）筑物原有节能设

施或者无障碍设施；
（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变建筑

物使用功能、原外观设计；
（三）擅自拆除与消防安全有关的建

筑设施、建筑构配件，或者擅自改变建筑
物防火间距、耐火等级、防火分区、消防安
全疏散条件等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
（四）违反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进

行装饰装修的行为。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活动，

应当处理好排水、通行、采光、环境卫生、
油烟排放等方面的相邻关系，不得损害相
邻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
房屋装饰装修的，在十二时至十四时、
十九时至次日七时，法定节假日在十二
时至十四时、十九时至次日九时期间不
得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在其
他时间进行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
噪声污染。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活动，
应当加强对易燃材料、物品使用的安全管
理，防止或者减少粉尘、有害气体、固体废
弃物、污水、噪声、振动、施工照明等对环

境造成污染。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设计、

施工、监理和检测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
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范围内从
事建筑装饰装修活动；其专业技术人员，
依法需要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应当在
执业资格证书许可范围内从事建筑装饰
装修活动。

从事电、电焊、脚手架等特种作业人员，
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方可上岗。

第十五条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应当符
合设计要求和国家产品质量、有害物质限
量及燃烧性能控制等标准，并附有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和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产品执行标准、生产企业名称
及地址。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质量不合格、
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国家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等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建筑装饰
装修材料。

第十六条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活动，
应当遵守安全生产和施工质量法律、法规
规定和操作规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
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建筑以及
财产的安全。

装修人不得要求施工方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进行施工。

施工方应当建立健全施工质量检验
制度，严格工序管理，做好隐蔽工程的质
量检查和记录。

第十七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按照国
家规定实行质量保修制度。装修人与施工
方关于质量保修的约定可以严于国家的
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装
修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按照规定可以不申请施工许可的
装饰装修工程，装修人应当向工程所在
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登记。登
记单位应当建立安全提示清单制度，以
清单形式告知装修人装饰装修注意事

项及安全风险。
第十九条 单独发包并应当申领施工

许可证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自建筑装饰
装修合同订立之日起十五日内，装修人、
施工方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登记。

第二十条 单独发包并应当申领施工
许可证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装修人应当
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或者备
案、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等手续。

第二十一条 申领施工许可证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
（一）施工场地已经具备施工条件；
（二）施工单位已经确定；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通过

了审图机构审查；
（四）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

措施；
（五）资金已经落实；
（六）大中型或者受保护的建筑物外

立面装饰装修，已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
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施工
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公共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竣工验收前，装修人应当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室内环境质量进行
检测，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不得
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竣
工后，装修人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
报告、室内环境质量验收报告和有关资
料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个人住
宅和依法不需要竣工验收备案的装饰装
修工程除外。

第二十四条 个人住宅装饰装修前，
应当到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居民委员会进
行登记；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居民委员会应
当将有关房屋装饰装修、房屋安全、电梯
使用、建筑垃圾处置、施工时间等有关管

理规定告知装修人和施工方。
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装

修人或者施工方违反建筑装饰装修有关
规定的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并及时报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接
到物业服务企业的报告后，应当及时到现
场检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个人住宅装饰装修活
动，造成共用部位的设施、设备损坏或者
相邻住宅渗漏水、管道堵塞、停水停电
的，施工方、装修人应当予以修复；造成
损失的，施工方、装修人应当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

第二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在建筑装
饰装修管理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排斥装修企业或者装修作业人

员进入本物业管理区域；
（二）排斥装修人购置的装饰装修产

品进入本物业管理区域；
（三）违背装修人意愿直接或者间接

提供各种与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
（四）违法收取各种费用。
第二十七条 在建筑装饰装修活动

中，使用电梯搬运装修材料应当遵守电梯
安全运行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统
一进行装饰装修的商品房，应当就装饰装
修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
等内容作出书面承诺。

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统一进行装饰
装修的商品房时，应当向买受人提供装饰
装修工程竣工图、室内空气质量抽样检测
报告和包含装饰装修内容的质量保证书、
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或者物业服务
企业、其他管理人应当为装修人提供房屋
结构图、管线图以及其他相关图纸的查询
服务，不得违法收取费用。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
进行室内装修活动，未按照规定在限定
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或者未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减轻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

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
告，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规定，公共建筑未经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或
者检测不合格投入使用的，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装修人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检测机构提供虚假检测报告的，责
令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规定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统
一进行装饰装修的商品房时，未向买受
人提供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图、室内空气
质量抽样检测报告或者包含装饰装修
内容的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的，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以
及其他相关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建筑
装饰装修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对举报的建筑装饰装修违法行

为不进行调查处理的;
（二）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造成安

全事故的;
（三）违反规定审批、发放施工许可

证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徐 州 市 建 筑 装 饰 装 修 条 例
（2011年 6月 22日徐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1年 7月 1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25年 10月 28日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通过并经 2025年 11月 27日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徐州市档案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徐州市农药经营使用管理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5年10月28日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25年11月27日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徐州市农药经营使用管理条例〉 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已由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经江苏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 年 12 月 8 日

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1 号

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
定，废止 《徐州市农药经营使用
管理条例》、《徐州市采煤塌陷地
复垦条例》、《徐州市城市房地产
交易管理条例》、《徐州市工程建
设监理条例》、《徐州市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徐州市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徐州
市房屋登记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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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顺堤河畔，一台无人机掠过正在
施工的码头作业区，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
中，党员突击队的红旗与塔吊上的“党建铸
魂，绘就水运江苏新篇章”标语交相辉映。

据徐州顺堤河二期工程项目联合党支部
统计，自 2024 年 3 月开工以来，工程已累计完
成投资 13.4 亿元，占总投资额的 74%，党员先
锋岗承担的 12 项关键工序全部达到优质工程
标准，带动项目整体进度较计划提前 12%。

把党支部建在工地上，组织创新实实在
在地推动了难题的破解。“每个月的党建联席
会我们都现场解决问题。”党支部书记邬骏指
着一张党员责任矩阵图告诉记者。项目通过
建设单位党委负责统筹协调、承建单位党支
部主攻项目推进与技术攻坚、监理单位党支
部严把质量关口，让以往需要多方反复协调
的管线迁改工程，在党员突击队的攻坚下，仅
用 18 天就完成了原定 25 天的工作量。

项目建设一线，党员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
军。在路面浇筑混凝土作业区，项目总工燕添

羽带领的党员技术攻关组正在进行路面施工
工艺新型试验。这项由党员带头研发的三维摊
铺机路面施工技术，可使混凝土路面平整度、
坡度、厚度合格率满足 90%以上，施工效率提
高 30%；振捣质量上，切实解决了人工作业振
捣不足的问题。BIM 技术、无人机巡检、智能安
全监控系统等创新成果，已为项目节约成本超
800万元，其中 1 项技术正在申报国家专利。

在项目现场，每周三下午的工地微党
课雷打不动。“测量数据差之毫厘，工程质
量谬以千里。”这是赵华山在讲课。作为项
目测量队长，他带领团队建立的双检复核
制，确保了 3287 个测量点位合格率 100%。
通过微党课等创新形式，实现了 “工程优
质、干部优秀”的双目标。

据项目经理徐晨钟介绍，顺堤河二期工
程建成后，将新增 12 个 2000 吨级装卸泊位，
对完善徐州“水铁公”多式联运体系、降低
企业物流成本、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支部建在工地上，一线攻坚解难题
———党建赋能顺堤河二期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张伟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由江
苏方正环保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现将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报告书查阅方式和途径
网 络 链 接 https://www.jsfzep.

com/news/2163.html
联系人：刘工 0516-87898802
二、征求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项目建

设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
5329.html

四、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电话发
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和看法。

联系人：刘工 0516-8789880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江苏青云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专用车辆及特种装备
5G+MEC数智化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公示

综合资讯
办理地址：中山南路142号

徐州报业传媒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85690469、85699850
唯一指定微信办理：18652275510
唯一指定在线QQ：303807062

下列丢失 声明作废

●戚成水退役军人优待证丢失，编号：
6214721106000628978
● 戚 成 水 身 份 证 丢 失 ， 号 码 ：
320305196111070010

友情提醒：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均进行严格审查，
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请客户认真审核，因此产
生的一切纠纷均自行解决。

无处不在 精准投放 徐州公交站台、出租车广告
投放热线：85690469

（上接 05 版）

（三） 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城
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
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
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然资源和
规划主管部门审查有关材料，初步审
查总平面图，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四） 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修改

为：“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申请办理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

删去第二款第二项。
（五） 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修改

为：“在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
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向自然

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

请书；
“（二）土地使用权属证明文件；
“（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四）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材料。”
（六） 删去第三十条第三款第

五项。
（七） 将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

为：“在城市、镇规划区内需要临时用
地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自然
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临时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临时用
地手续。”
（八） 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

二项、第三项。
（九）将第四十条中的“工商、药

监、环境保护”修改为“市场监管、生
态环境”。
（十） 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进行建设，或
者利用失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
行建设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责令限
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
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
“前款所称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影响应当限期拆除的情形，除《江苏

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以外，还包括
以下各项：
“（一）侵占规划道路用地、城乡

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
“（二）侵占单位、居民小区等通

道、出入口的；
“（三）对既有建筑物安全产生影

响无法消除的。”
（十一）删去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十二）将有关条款中的“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
划主管部门”。

此外，对部分条款作文字技术修
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徐州市档案条例》、《徐州市地

名管理条例》、《徐州市建筑装饰装修
条例》、《徐州市城乡规划条例》 根据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